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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統 計 通 報 
115年第22週 

內政部統計處 
115年5月30日 

114 年受（處）理家暴跟蹤騷擾案件被害人數 959 人，近 3 年呈下降趨勢 
 

◎114 年警察機關受（處）理跟蹤騷

擾防制法（以下簡稱跟騷法）案件

2,954 件，其中一般跟騷案件 1,995

件（占 67.5%），家暴跟騷案件 959

件（占 32.5%）。 

◎近 3 年受（處）理家暴跟騷案件被

害人逐年遞減至 114 年之 959 人，

較上年減少 48 人（-4.8%）。 

◎114 年受（處）理家暴跟騷案件女

性被害人 826 人（占 86.1%），較上年減少 33 人（-3.8%），男性被害人 133 人亦減

少 15 人（-10.1%）。 

政府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

行為侵擾，維護個人人格尊嚴，特制定跟騷法，於 111 年 6 月 1 日開始施行，法案採世界

各先進國家立法模式，將反覆實施該類行為視為犯罪，並透過書面告誡及保護令核發、預

防性羈押等制度，嚇阻跟騷行為。茲就 114 年警察機關受（處）理跟騷法案件簡析如下： 

一、警察機關受（處）理跟騷法案件概況： 

（一）受（處）理跟騷法案件 2,954件，較上年增加 146件（+5.2%）： 

114 年 （以下稱本年）警察機關受（處）理跟騷法案件計 2,954件，較113年 （以下稱

上年） 增加 146件（+5.2%），其中一般跟騷 1,995件（占 67.5%），家暴跟騷 959 件（占

32.5%）。近 3 年一般跟騷案件呈上升趨勢，家暴跟騷案件則呈下降趨勢。 

（二）核發書面告誡比率 59.5%： 

本年警察機關計核發書面告誡 1,759 件（占總案件 59.5%），其中一般跟騷案件核發

1,183 件（占一般跟騷總案件 59.3%）、家暴跟騷案件核發 576 件（占家暴跟騷總案

件 60.1%）。未核發書面告誡原因包含不符合跟蹤騷擾罪要件、尚未查明加害人、案

件尚在審核中、已核發過書面告誡不再核發及尊重被害人意願等。 

（三）核發跟騷保護令比率 72.6%： 

加害人經書面告誡後 2 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檢察官或警察機關亦可依職權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依據司法院統計，本年審理終結

跟騷保護令計 179 件，其中核發 130 件，占 72.6%；另本年警察機關處理加害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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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院核發之跟騷保護令件數計 133 件，較上年增加 5 件（+3.9%）。 

（四）建請羈押獲准率 51.6%，為3年同期最高： 

警察機關對於惡質跟蹤騷擾極為重視，經評估加害人所生危害，如屬再犯風險極高

或對被害人危害性高（如持凶器跟蹤騷擾等）的案件，即時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

由檢察官聲請羈押獲准，或施以羈押替代處分，要求不得再為跟蹤騷擾，並定期到

警察機關報到等，充分發揮跟騷法保護被害人功能。本年建請羈押計有 31 件，羈押

獲准 16 件，羈押率 51.6%，為 3 年同期最高。 

二、跟騷案件被害人概況： 

（一）跟騷法案件被害人年齡以 21-50 歲占 8 成 1 居多：  

本年警察機關受（處）理跟騷法案件被害人計2,954人，其中女性2,564人（占86.8%）、

男性 390 人（占 13.2%）；依年齡別分，以「21-30 歲」939 人（占 31.8%）最多，

「31-40 歲」852 人（占 28.8%）次之，「41-50 歲」596 人（占 20.2%）再次之；與

上年相較，女性被害人增加 136 人（+5.6%），男性被害人亦增加 10 人（+2.6%）。 

（二）一般跟騷案件女性被害人占 87.1%，家暴跟騷案件占 86.1%： 

本年一般跟騷案件被害人 1,995 人，以女性 1,738 人（占 87.1%）較多，與上年相較，

女性被害人增加 169 人（+10.8%），男性被害人亦增加 25 人（+10.8%）；家暴跟騷案

件被害人 959 人，亦以女性 826 人（占 86.1%）較多，與上年相較，女性被害人減少

33 人（-3.8%），男性被害人亦減少 15 人（-10.1%）；近 3 年家暴跟騷案件女性被害人

逐年遞減。 

三、跟騷案件加害人概況： 

（一）跟騷法案件加害人年齡以 21-50 歲占 6 成 2 居多：  

本年警察機關受（處）理跟騷法案件加害人計 2,954 人，其中以男性 2,347 人（占

79.5%）較多；依年齡別分，以「31-40 歲」660 人（占 22.3%）最多，「41-50 歲」

588 人（占 19.9%）、「21-30 歲」587 人（占 19.9%）次之；與上年相較，男、女性

加害人分別增加 66 人（+2.9%）、26 人（+6.4%）。 

（二）一般跟騷案件男性加害人占 76.7%，家暴跟騷案件則占 85.1%： 

本年一般跟騷案件加害人 1,993 人，以男性 1,529 人（占 76.7%）較多，與上年相較，

男性加害人增加 107 人（+7.5%），女性加害人亦增加 35 人（+13.7%）；家暴跟騷案

件加害人 961 人，亦以男性 818 人（占 85.1%）較多，與上年相較，男、女性加害

人分別減少 41 人（-4.8%）、9 人（-6.1%）；近 3 年家暴跟騷案件男性加害人逐年遞

減。 

    為落實保護婦幼人身安全，本部警政署在婦幼案件管理系統增設「跟蹤騷擾電子資料庫」，

案件歷程全程控管；因應第一線人員遇有跟騷法疑義或高危機個案之應變處置，特於中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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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針對實際執行狀況及法院相關判決或裁定，持續蒐集分析，以強

化基層員警教育訓練；另定期召開防制跟蹤騷擾推動諮詢小組會議，與司法院、相關網絡部

會、民間婦女團體及專家學者，檢視防制成效，滾動式調整現行制度。114 年更以「防制身心

障礙之跟蹤騷擾被害人交織之不利處境」為重點，運用多元管道宣導，以利受眾理解並提升

自我保護意識。未來警察機關將持續精進案件處理品質，並與相關部門和民間團體緊密合作，

以有效預防和打擊跟蹤騷擾行為。 

表 1 警察機關受理跟騷法案件概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司法院統計處 

說明：1.跟騷法於 111年 6月 1日開始施行。 

2.核發率=書面告誡案件數/受理案件數 x100%；羈押率=經法院裁定准押件數/建請羈押件數 x100%。 

3.違反跟騷保護令案件數：係指警察機關處理加害人違反法院核發之跟騷保護令件數。 

表 2 警察機關受理跟騷法案件-按被害人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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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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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3 2       22.2 7         77.8 7         -        -        7         100.0 2         2       100.0 -        -        

增減數

(百分點)
146 -        10 (-0.3) 136 (0.3) 194 25 (0.0) 169 (-0.0) -48 -15 (-0.8) -33 (0.8)

增減% 5.2 -        2.6 -        5.6 -        10.8 10.8 -        10.8 -        -4.8 -10.1 -        -3.8 -        

單位 : 人、%

41 - 50歲

51 - 60歲

61 - 70歲

71歲以上

男 性 女 性男 性 女 性

  113年

較上年

31 - 40歲

男 性 女 性

  112年

  114年

10歲以下

11 - 20歲

21 - 30歲

年 齡 別

總 計 一 般 跟 騷 案 件 家 暴 跟 騷 案 件

結構

比



- 4 - 

 

表 3 警察機關受理跟騷法案件-按加害人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說明：跟騷案件加害人總計含性別不詳者，故不等於男女性別加總。 

 

圖 跟騷法案件被害人及加害人性別結構-按案類分 

114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說明：1.同表 3。 

             2.加害人性別結構未列不詳者。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2,867 100.0 2,389 83.3 352  12.3 1,784 1,424 79.8 235  13.2 1,083 965  89.1   117  10.8 

2,808 100.0 2,281 81.2 404  14.4 1,798 1,422 79.1 256  14.2 1,010 859  85.0   148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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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7 46       92.0 4       8.0 44       40       90.9 4       9.1    6         6       1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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